


关于开展市级“妈妈小屋”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总工会，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，综保区总工会，南海新区总工会，市直各单位工会：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各项决策部署,进一步做好三孩生育政策下女职工维权服务工作，提高“妈妈小屋”建设规范化水平，更好地为处于孕期、哺乳期的女职工提供人性化的温馨服务，市总工会将组织开展市级“妈妈小屋”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推荐条件
（一）建立时间

2019年下半年以来建成的，由工会组织负责管理。
环境及设置标准

1.妈妈小屋的分类

根据建立方式不同，妈妈小屋分为两类。

（1）单位内设妈妈小屋：女职工人数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可建立妈妈小屋，供单位内部职工使用；

（2）公共场所爱心母婴室：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商场等公共场所可建立对内对外功能复合的爱心母婴室，供本单位女职工及公共场所有需求的女性使用。

    2.妈妈小屋的配置

（1）单位内设妈妈小屋配置标准

 标准型配置：

①10-30平米私密、干净、安全的场所；

②妈妈小屋铭牌；

③妈妈小屋管理办法；

④一套墙面宣传海报；

⑤舒适座椅两张以上、桌子或置物架、储物柜；

     ⑥洗手盆、垃圾桶、电源插座；

⑦电器：饮水机或电热水壶、冷藏柜、奶瓶消毒器或微波炉；

⑧婴儿健康护理书籍及资料架；

⑨百宝箱（一次性母乳储奶袋、防溢乳垫、湿巾等）。
舒适型配置：

①10-40平米私密、干净、安全的场所；

②妈妈小屋铭牌；

③妈妈小屋管理办法；

④一套墙面宣传海报；

⑤可供休息的床或二人座以上沙发、舒适座椅2个以上、桌子或置物架、储物柜；

⑥洗手盆、垃圾桶、电源插座；

⑦电器：饮水机或电热水壶、冷藏柜、奶瓶消毒器或微波炉、电视机；

⑧婴儿健康护理书籍及资料架；

⑨百宝箱（一次性母乳储奶袋、防溢乳垫、湿巾等）；

⑩供2人以上同时使用的隔断或遮挡帘。

     （2）公共场所爱心母婴室配置标准

①10-40平米私密、干净、安全的场所；

②爱心母婴室铭牌；

③爱心母婴室管理办法；

④一套墙面宣传海报；

⑤可供休息的沙发2组以上，桌子或置物架、储物柜、衣架；

⑥尿布台（婴儿护理台）或婴儿床1张以上；

⑦洗手盆、垃圾桶、电源插座；

⑧电器：饮水机或电热水壶、温奶器、电视机；

⑨婴儿健康护理书籍及资料架；
⑩百宝箱（防溢乳垫、湿巾等）；

⑪供2人以上同时使用的隔断或遮挡帘。

（3）妈妈小屋的管理及配套服务

统一标识：妈妈小屋需在醒目位置悬挂带有统一标识的铭牌，便于女职工识别和使用。

    安全舒适：作为妈妈们休息的公共空间，妈妈小屋既要考虑舒适和私密，也要考虑卫生和安全，需设置门禁权限或专门钥匙，由各单位工会女工干部负责登记发放。

专人管理：妈妈小屋需要配备专人进行服务和管理，每天清洁打扫，同时对于使用人员实施登记制度。

专业支持：市总工会女职委定期邀请妇幼专家赴妈妈小屋提供女职工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专业指导，向妈妈小屋赠送母婴关怀、女性健康宣传资料。有关信息将发布在威海市总工会网站上，需要各单位实时关注。

一屋多用：妈妈小屋建成以后，将不断完善丰富服务内涵，扩容其功能，开展女职工劳动保护知识宣传，推广母婴健康科普知识，进行女职工心理疏导，密切女职工间的沟通交流，使之成为工会关爱女职工的立体化的新型公益平台。

二、有关要求
请于8月19日前将“妈妈小屋”情况统计表（电子版）；被推荐“妈妈小屋”建设情况说明，500字以内（电子版和纸质版）；妈妈小屋室内场景或视频，报送至市总工会基层部（女职委办公室）；电子版材料发送至市总工会基层部邮箱。
各区市总工会、市直各单位工会务必高度重视，按照推荐条件积极上报，后期市总工会将组织验收，对符合条件的进行通报表扬，择优向省总工会推荐。

联系电话：5869987

邮    箱：whghjcb@163.com
附件：1.“妈妈小屋”情况统计表

2.“妈妈小屋”建设情况说明
2021年8月17日

威海市总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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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“妈妈小屋”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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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工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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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育龄期女职工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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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妈妈小屋”建设情况说明
×××“妈妈小屋”, ×××（单位名称）工会管理，面积××平方米，××××年×月建成，用于单位内部/公共场所使用。

小屋情况说明（含具体地址、配套设施、每天平均使用人次、管理情况等）。

建设单位工会（盖章）      县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（盖章）    

市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×月×日

